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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8642 证券简称：牧天食品 主办券商：安信证券

四川牧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

细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关于发布<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

——募集资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>

通知》等有关规定，四川牧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

或“本公司”）董事会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核

查，并出具募集资金存放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。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

公司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16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四川牧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>的议

案》。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1名自然人投资者和 1名法人投资者，向

发行对象共计发行股票 640,000 股，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.50 元，

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,240,000.00 元。该募集资金于 2017 年 3月

31 日全部到账。2017 年 6月 21 日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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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合伙）出具了亚会 B 验字（2017）0102 号验资报告，对公司定

向发行股票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。本次定向发行于 2017 年 7 月

28 日取得《关于四川牧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》

（股转系统函[2017]4851 号）。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

资金，公司不存在在取得股转系统出具的股份登记函之前使用募集资

金的情况。

二、募集资金管理情况

（一）募集资金制度建立情况

2016 年 9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16

年 10 月 14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<四川牧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，《募

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10）已于 2016 年 9 月 29

日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。该制度明确了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具体规定，

强化各方义务和责任，公司的股票发行严格按照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

的要求，合法合规使用募集资金。

（二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管理情况

2016 年度第一次股票发行，公司严格遵守了全国股转系统发布

的《关于发布<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——募集资金

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>的通知》的相

关要求。2016 年 9月 27 日，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

通过《关于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事宜的议案》，为本次股票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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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指定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，并于 2017 年 4 月 3 日与主办券商安信

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分行签署

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，本次定向发行的认购账户为公司董事

会批准的募集资金专户（开户银行：乐山市商业银行自贡分行，账户

号码：51012100000006202）。

此次股票定向发行，公司严格按照已有的资金管理制度和审批权

限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，确保募集资金严格按照规定

的用途使用。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

方占用或转移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，也不存在取得全国

股转系统本次股票发行登记函之前使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情

形。

三、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

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共计224.00万元，根据流动资金测算结

果，公司存在较大流动资金缺口，故公司将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

充流动资金，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。根据公司目前经营情况，对募

集资金的使用明细如下：

单位：元

项 目 名 称 金 额

一、募集资金总额 2,240,000.00

加：二、利息收入 3,083.51

加：三、公司误转入账户金额 2,262.53

减：四、交易手续费 365.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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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：五、累计使用募集资金（补充流动资金） 2,244,003.20

六、募集资金账户余额（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） 977.11

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在使用过程中因公司财务人员操作失误将公

司自有资金2,262.53元误转入了募集资金账户，所以导致公司募集资

金账户总金额大于公司实际募集的金额。该行为违反了《四川牧天食

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》之“第五条 公司募集资金

应当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设立的专项账户（以下简称“募集资金专

户”）集中管理。募集资金专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它用途。

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的，应独立设置募集资金专户。”的规定，募

集资金的账户使用管理存在瑕疵，但公司并未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

途，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，上述行为未造成重大影响。

因此，截至2017年12月31日，公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。

四、变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

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，用于采购线上产品外

包装和原辅材料，根据实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，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

资金用途的情况。

五、募集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

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在使用过程中因公司财务人员操作失误将公

司自有资金2,262.53元误转入了募集资金账户，本次募集资金账户的

管理存在违反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的情形，为此，公司已经组织相关人

员认真学习相关管理制度，避免该类事件的再次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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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此之外，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、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披露的情况。同时，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存储、使

用、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，明确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

权限、决策程序、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

与实际使用均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》、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、《非上市

公众公司监管问答——定向发行（一）》、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

题解答（二）——连续发行》、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

——募集资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除公司误将自有资金准入募集资金

账户行为外，不存在其他违规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。

四川牧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18年4月25日


